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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市博物馆藏品入藏标准和征集工作流程

（2022 年第 1 版）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是博物馆业务活

动的物质基础。要对其收藏的藏品做到“物有所报、保有所值”，

为更好开展藏品鉴选工作，确保藏品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鹤山市

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鹤山市博物馆性质、

任务需要，特制定本章程。

一、藏品入藏标准及程序

（一）入藏标准

1.具有本土特色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标本和实物；

2.结合博物馆年度征集计划，与我馆性质和宗旨有关、有助

于丰富馆藏资源、提高藏品质量、辅助展陈的其他实物；

3.拥有（含接受捐赠）科供科研或收藏、展览、陈列使用的

具有历史各时代特征的实物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艺术

品、工艺美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

4.在鹤山本地田野考古中采集、发掘出土的各时期的实物；

5.本地区范围对外征集（或接受捐赠）的革命文物、民族、

民俗文物、华侨文物及重要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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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藏程序

鹤山市博物馆藏品分为基本藏品和非基本藏品，凡具有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通过通过，符合入藏标准的文物则纳入基

本藏品（一部分重要物品可暂定入藏，但暂缓定级），登入《鹤

山市博物馆总登记账》；凡价值较低的大量重复品、一般参考品、

伪品、待处理品以及为陈列需要而制作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复制

品、其他陈列辅助品为非基本藏品，登入《参考品账》。本馆藏

品入藏程序主要包括接收、鉴定、登账、编目、建档。

1.接收

征集文物、标本时，必须注意搜集原始资料，认真做好科学

记录，及时办理入馆手续。

2.鉴定

组织不少于 3 名相应研究方向的专家或委托具备资质的单

位，确定真伪、年代并分类、定名、定级。鉴定记录应包括鉴定

意见及重要分歧意见。

3.登账

藏品总登记是国家科学、文化财产账，设专人负责管理，永

久保存。将经过专家鉴定的属于文物类别的藏品；或经本馆藏品

鉴选小组审议会议i，登入《鹤山市博物馆总登记账》，并依法

备案。其他未登入藏品总登记账的重复品、参考品和作为展品使

用的复制品、代用品、模型等登入另建的《参考品账》。

3.1 藏品定名

自然标本按照国家通用的有关动物、植物、矿物和岩石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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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规定名；历史文物定名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

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

3.2 藏品计件

单件藏品编一个号，按一件计算。成套藏品按不同情况分别

处理：组成部分可以独立存在的，按个体编号计件；组成部分不

能独立存在的，按整体编一个号（其组成部分可列分号），也按

一件计算，在备注栏内注明其组成部分的实际数量，以便查对或

统计。

3.3 藏品计量单位

按照国家计量总局公布的统一法定计量单位办理。

3.4 藏品时代

按其所属的天文时代、地质时代、考古文化期、历史朝代或

历史时期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文物，有具体纪年的

写具体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具体纪年不明的写历史朝代或历

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物，一律写公元纪年。

3.5 藏品现状

写明完残情况及重要附件等。

3.6 藏品来源

写直接来自的单位、地区或个人，并注明“发掘” 、“采

集” 、“收购” 、“拨交” 、“交换” 、“拣选” 、“捐

赠” 、“旧藏” 等。自然标本应写明时代和产地；出土文物应

写明出土时间、地点和发掘单位；近、现代历史文物应写明与使

用者和保存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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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总登记账、藏品分类账上的登记号，应用小字清晰地写

在藏品的适当部位（不妨碍观瞻、不易磨擦之处）或标签上，并

回注在入馆凭证（清册）和总登记账上。

4.编目

必须建立藏品编目卡片。编目卡片是反映藏品情况的基本资

料，是藏品保管和陈列、研究的基础工作。除填写总登记账的项

目外，还必须填写鉴定意见、铭记、题跋、流传经历等。文字必

须准确、简明，并附照片、拓片或绘图。

5.建档

必须建立藏品档案，编制藏品分类目录。参照《博物馆藏品

管理办法》，按藏品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逐项详细填写。

二、藏品征集工作流程

鹤山市博物馆征集工作流程主要依据《鹤山市博物馆藏品征

集工作管理办法》进行。

1.设立藏品征集工作小组，拟订藏品征集规划，规范有序开

展征集工作。本馆不得征集来源不合法或来源不明的藏品，征集

活动不得有违博物馆职业道德。

2.藏品征集应当遵循统一领导、集体决策原则，并纳入本单

位“三重一大”事项范围；涉及确定征集意向、定价、决策实施

等环节，由馆务会议集体研究决策，并遵循利益相关方回避原则。

3.通过购买方式征集藏品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征集调查、

专家鉴定、估价建议、价格谈判或协商、征集实施、支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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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资入账、藏品登记、建档、监督检查。

4.通过接受捐赠方式征集藏品的，可参照第（三）条规定的

程序执行，并就捐赠物的名称、数量、用途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等

订立捐赠协议，根据藏品的文物价值属性等分别登记入账。本馆

应以无偿捐赠为主，且需要明确捐赠单位或个人必须是捐赠物品

的法定所有人或产权人，保证来源合法、真实可靠。

i 鹤山市博物馆藏品鉴选小组审议会议：鹤山市博物馆每年度开展一次鉴选审议工作会议，由馆

长、馆内各方面具有文博初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保管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业务人员组

成的藏品鉴选小组。负责对本年度经征集、捐赠、鉴定后的文物、标本、实物资料等进行认真的

鉴别选择，并审议是否纳入基本藏品，登入藏品总账，向主管部门备案。


